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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惠政文〔2013〕42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惠济区燃煤污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惠济区燃煤污染治理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三年五月十日



— 2 —

惠济区燃煤污染治理工作方案

为减少燃煤形成的污染物排放，进一步改善我区环境质量，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燃煤污染治理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3〕80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订本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推进节能减排、改善空气质量为出

发点，加大工作力度，强化污染防治，加快清洁能源引进和替代，

减少煤烟排放污染，进一步改善我区大气环境质量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优化能源结构，强化环境监管，加大资金投入，逐步减少煤

炭消费量，不断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，确保煤烟型污染得到

有效控制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优化能源结构，加快燃煤锅炉拆除改造

１．辖区内禁止新建燃煤项目，特殊情况需上燃煤项目须经

区政府报请市政府研究确定。实施全区燃煤消费总量控制，逐步

减少煤炭消费量，不断提高天然气、电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，区发改统计局、工信局、环保局、

质监分局

２．辖区内燃煤锅炉改用天然气等清洁燃料，不具备改造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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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实施拆除，其中被市政府挂牌督办的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

（12 台）2013 年完成拆改；1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（8台）2013

年完成总数的 50%，2014 年基本完成拆改，特殊情况需保留的须

经区政府报请市政府研究确定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，区环保局

（二）强化环境监管，加快污染防治设施提升改造

建立燃煤锅炉拆改“后督查”机制，严查擅自建设燃煤锅炉、

拆改不彻底、改造后恢复使用燃煤等违法现象，对检查发现的违

法现象，要立即责令停止使用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和拆除，并追

究相关部门和当事人责任，通报所属镇（街道）；对无环保审批

手续的，工商、质监等相关部门不予办理证照年检和安全运行等

手续；对所属镇（街道）履职不到位的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区域

限批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，区环保局、工商分局、质监分局

（三）加大奖惩力度，提高治污责任感和自觉性

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

善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和郑州市空气质量持续改

善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奖惩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郑政〔2011〕

23 号）规定，对各镇（街道）每拆改 1 蒸吨锅炉给予 2 万元的

奖励，同时给予拆改单位每 1蒸吨 2万元的奖励；对未按期完成

燃煤锅炉拆改任务的镇（街道），区政府按照每蒸吨 5万元实施

财政扣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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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、环保局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严格目标考核，强化巡查督查

区政府将燃煤污染治理工作纳入政府环保目标统一考核，对

未按期完成拆改任务的镇（街道），视为当年目标未完成，由区

环保局向区政府提出削减相关镇（街道）财力的建议。区环保局

要加强环保巡查督查，并将督查情况定期通报。

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落实

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细化任务，落实责任，制定本辖区、本

部门工作计划，并上报区政府。各责任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、

亲自督促、亲自研究解决燃煤污染治理工作，不折不扣、保质保

量地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任务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，区环保局和相关单位

（三）加强资金投入，落实资金保障

区发改、财政部门要加大对燃煤污染治理项目的立项核准和

投资力度，确保工程按期建设，及时足额拨付用于燃煤污染治理

的奖补资金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统计局、财政局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10 日印发


